
 

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

关于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审核意见 
 

监事会审阅了《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》，

在了解公司有关单位和部门在内部控制方面所做的工作的基础上，对

公司内部控制评价如下： 

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按照“简捷、高效、规范、受控”

的管理理念，制定了三会、信息披露、投资者关系管理、人力资源管

理、财务管理、生产管理、行政管理、经营管理及审计等各个方面的

内部控制管理制度，确保了公司生产经营的高效有序开展。 

公司审计处对公司内控管理进行监督检查，保证了内控管理制度

的有效运行。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[2008]27 号文件和

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《关于 2008 年进一步深入推进

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通知》，公司 2008 年分析总结了 2007 年公司治

理专项活动的情况并进行了公司治理持续改进工作，进一步提升了公

司治理水平。 

监事会认为：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的形式、内容符合《深圳证

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》及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的

要求，真实、准确的反映了目前公司内部控制的现状，能够保证公司

经营的合法、合规及公司内部规章制度的贯彻执行，有效防范经营风

险。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中对公司内部控制的整体评价是客观的、

真实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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